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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精品课程1.招标投标的一般程序

（1）成立招标组织    

（2）申请批准招标 (编制标底)

（3）准备招标文件      

（4）主管部门审核 (造价审核单位)

（5）发布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 

（6）投标单位资格预审  

（7）发售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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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组织勘察现场

（9）工程交底并解答投标单位的疑问

（10）接受投标单位递送的标书

（11）开标(公布标底)

（12）评标、定标

（13）签订合同



网络精品课程2.建筑工程招标一般工作（1）
（1）提出招标申请

 项目满足申请招标必备的条件后，招标人提

出申请，经招投标管理中心审查批准后，进行

招标登记。

（2）编制招标文件

《招投标法》第19条：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

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提

供编写投标文件的资料，招投标依据的规则和

程序等内容的书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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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应当包括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对

投标人资格审查的标准、投标报价要求和评标

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以及拟签订合同

的主要条款。

（3）发布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

 《招投标法》16条： 招标人采用公开招标

方式的，应当发布招标公告。依法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的招标公告，应当通过国家指定的报

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 “河北省

招投标综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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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投标法》第17条：招标人采用邀请招标

方式的，应当向三个以上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

能力、资信良好的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

出投标邀请书。

  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应当载明招标人的

名称和地址、招标项目的性质、数量、实施地

点和时间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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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

  招标人采用资格预审办法对潜在投标人进

行资格审查的，应当发布资格预审公告、编制

资格预审文件。指定媒介发布依法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的境内资格预审公告，不得收取费用

。

 招标人应当按照资格预审公告规定的时间

、地点发售资格预审文件。资格预审文件的发

售期不得少于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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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发售资格预审文件收取的费用应当限

于补偿印刷、邮寄的成本支出，不得以营利为

目的。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提交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的时间，自资格预审文件停止发售之日起

不得少于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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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人可以对已发出的资格预审文件进

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

可能影响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编制的，招标人应

当在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至少3日

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资格预审文件的

潜在投标人；不足3日的，招标人应当顺延提

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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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资格预

审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

件截止时间2日前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

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

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异议”指的是投标人及其利害关系人认为

资格预审文件内容违反《招标投标法》或其《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在修改后需要重新招

标，而不能通过调整或修改不合法的部分继续

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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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预审结束后，招标人应当及时向资格

预审申请人发出资格预审结果通知书。未通过

资格预审的申请人不具有投标资格。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少于3个的，应当

重新招标。

  招标人采用资格后审办法对投标人进行资

格审查的，应当在开标后由评标委员会按照招

标文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

审查。

    

第七节 建筑工程招投标（2）



网络精品课程《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第32条：　招标人不

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

投标人。（防止虚假招标）

  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

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1）就同一招标项目向潜在投标人或者投

标人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2）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招标

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

同履行无关；

        

第七节 建筑工程招投标（2）



网络精品课程
（3）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以特定行政

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

或者中标条件；

（4）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采取不同的

资格审查或者评标标准；

（5）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

牌、原产地或者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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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非法限定潜

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所有制形式或者组织形

式；

（7）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

标人或者投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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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本节主要介绍了：

• 招标投标的一般程序

• 建筑工程招标一般工作中的提出招标申请

，编制招标文件，发布招标公告或投标邀

请书，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以不合理条

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情

形。


